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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

“洞穴奇案”失宠

大名鼎鼎的法律虚构案例“洞
穴奇案”，是美国法学家朗·富勒的
杰作。该案简述如下：

公元4299年5月上旬，纽卡斯国
的五名业余探险者因山崩被困于
一个洞穴。因事发地点偏远，山崩
接连发生，救援难度极大。在被困
的第二十天后，救援队才通过被困
探险者随身携带的无线电设备与
洞内取得联系。洞内人员得到救援
队的回复是，至少还需十天才能将
他们救出。受困者随身携带的少量
食物早已吃光，在没有食物的情况
下，存活的可能性极微。

在被困的第三十二天，受困者
终于被救。但其中一名成员威特莫
尔已经被其他四人吃掉。四名受困
者的证词表明：他们是通过抽签决
定谁被吃掉，且五人抽签前都商议
同意这一方案。其他四名成员以谋
杀罪被告上法庭，初审法院认定罪
名成立，判处绞刑。被告不服，上诉
到最高法院。

案情并不是虚构案例的主体，
案例主体其实是随后五位法官的
陈词。从这些陈词中，可以看到法
理的交锋。富勒对法学经典的引用
十分克制，他试图让读者直接领略
法官陈词中所包含的“朴素真理”。
这一案件成为西方法学的经典。

早在1998年，也就是《洞穴探险
者案》发表五十年后，美国法学学
者彼得·萨伯便巧妙地追加了一名
幸存的被告，延续“洞穴奇案”的讨
论，并新增九份法官陈词，反映了
法哲学的最新发展。今天中译本

《洞穴奇案》便是由富勒与萨伯的
十四份陈词构成的。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秦涛比较
好奇，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
古代，会得到怎样的审判？为此，他
仔细翻查先秦诸子，将与此案稍有
联系的词句划出来。其中，法家的
结论最直截了当：既然违反法条，
就应当依法论处。富勒精心设计的
一切细节，在法家眼中全成了毫无
意义的幺蛾子。儒家的态度稍微暧
昧一些，仍是“法无可恕，情有可
矜，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案情的
总体架构，在儒家眼中有一定意
义，体现了情理法的冲突，但仅此而
已。道家则与此案像两条平行线，望
到世界尽头也看不到交叉的可能。

那么，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究
竟什么算是值得讨论的奇案呢？秦
涛在史书里找到了答案。以汉代

《春秋》决狱为例：子不知对方是生
父的情况下蓄意殴打，或者子为救
父而失手误殴，是否适用“殴父枭
首”的汉律？养父藏匿犯罪的养子，
是否适用“匿子不当坐”的法条？丈
夫殴打婆婆，媳妇杀夫，是否构成
犯罪？后妻杀夫的情况下，前妻之
子杀后妻，是否构成“弑母”？……
类似案例，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
去，共同特征指向了人伦。

中国古人的法律兴奋点是人
伦，尤其是不同层次的人伦价值冲
突。困扰古人的法律难题，是“嫂
溺，叔是否援之以手”(礼仪与人性
冲突)，“舜父犯罪，舜怎么办”(天子
角色与人子角色冲突)，“拔一毛以
利天下，为不为”(私利与公利冲
突)。而最两难的冲突，就是家父与
国君的冲突。

中华法系最引人入胜的内核，
包括复仇问题、亲亲相隐问题，无
不是这一核心冲突的外显。在朝廷
大议中，开疆拓土、理财兴利，常常
敷衍了事；一旦涉及人伦，朝臣个

个如打了鸡血，梗着脖子直言进
谏。北宋的“濮议”、明代的“大礼
议”，因过继而即位的皇帝应当对
生父执何种礼仪，在现代人看来甚
属无谓，满朝文武却视如国之存亡
的大事，进行旷日持久的激辩，甚
至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想通了这一点，秦涛决定为
中华法系编织一个自己的“洞穴
奇案”。

直击人伦命门

西晋傅玄的《傅子》记录了一
个案件。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有个叫管秋阳的人，和他的弟弟，
还有一名同伴，三人一起避难远
行。逃难途中，下起了大雪，断粮，
没有食物可吃。在绝境之中，管秋
阳对弟弟说：“为今之计，只有吃掉
这名同伴，否则三个人都会饿死。”
于是兄弟二人联手杀死了同伴，靠
吃尸体活了下来。管秋阳兄弟食人
案发不久，恰巧遇到皇帝大赦天
下，免予刑事处罚。

以此为灵感，秦涛的“洞穴公
案”出现了。案情设置为古代某年
某月某日，因遇到灾年，陈氏父子
逃荒，试图穿越一片广袤的无人荒
原。路上遇到杨氏兄弟、医士孙某，

五人结伴而行，路遇罕见暴雪，五
人被困山洞。被困后，杨氏弟弟出
洞寻觅食物和寻援，结果再没回
来。四人被困洞中数日之后食物断
绝，此时陈父因过度饥饿已经快撑
不住，陈子杀掉杨氏取其肉救父，
最终陈氏父子和医士孙某获救。

《洞穴公案》主要讲朝堂集议
时，十四位虚构人物围绕该案应如
何判决产生的激烈讨论。有人主张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有人主
张“爱有差等，人命可以排序”，有
人主张“乱世的犯罪，责任主要在
国家”，有人主张“臣才有忠孝冲
突，子只有孝的义务”，有人主张

“孝子扬父之美，不陷亲于不义”，
有人主张“孝子恻隐惨怛之心，不
可以常理绳之”，有人主张“法律必
须衡量判决后的利弊”，有人主张

“充分的假设才能解明一个案件”，
可谓众说纷纭。

具体不妨摘录一些文中的辩
词：

道德与礼仪，是治理的根本；
律令与刑罚，是治理的手段。二者
就好像朝日与夕阳、阳春与寒秋。
结合在一起才算完整。

天下万事，唯变所适，时间长
河，逝者如斯，没有一刻静止。严
格来讲，任何法律写成之时，就是

过时之日。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

律。
杀身成仁，杀的是自己的身；

舍生取义，舍的是自己的命。
忠与孝孰高孰低，应当看场

合。在家门之内，私的领域，私恩
掩盖公义；在家门之外，公的领
域，公义裁断私恩。

血缘是亲情的边界。亲情的
边界，就是国法的起点。

利弊系于情势，而人之情伪、
势之走向，往往机缘凑泊，不可理
喻。

无论法律条文还是法律事
实，都必须处于既定、稳定的状
态，才可以进行二者之间的匹配。
如果将事后的利纳入法律事实的
范围，那么法律事实将永远处于
变动不居的待定状态。

……
由于集议的与会者意见不一，

且各种观点的论证针锋相对，宰相
按照惯例将集议的书面记录提交
给皇帝，作为最终裁判的重要依
据。在这份书面记录中，发表观点
的与议者有十四人，其中二人放弃
做出明确的裁断，四人支持无罪，
八人不同程度地支持有罪。

最后，皇帝以制诏的形式做出

终审判决，“制诏御史：陈祥杀人救
父，于法为逆，于情可愍。朕重违民
意，特下群臣大议。然与议诸臣各
执一理，相持难下。《传》不云乎：

‘善均从众。’《书》亦有之：‘三人
占，则从二人之言。’依律当陈祥为
谋杀已杀。死罪当诛，孝心可伤，其
减斩刑，赐使自裁。”

历史的延长线

秦涛表示，“洞穴公案”作为思
想实验，目的并非推进法理学的发
展，而是展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
在过的种种思想。这些论辩切中
了古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道德
重要还是法制重要？忠与孝孰轻
孰重？是重视此时案情判定，还是
关注判定结果带来的影响？读者看
似在围观众臣探讨此案之始末，又
像是参加了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
张的辩论会。

放在西方，法律中的人伦问题
似乎算不上问题。嫂溺，叔援以手
吗？当然。父亲犯罪，儿子怎么办？
申请回避。丈夫殴打婆婆，媳妇杀
夫，是否构成犯罪？构成。后妈杀
父，杀死后妈是否构成“弑母”？这
当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弑”只是修
辞，没有法律意义……

可见，奇案是特定法文化的产
物。奇案之奇，来自特定法文化独
有的价值冲突。当奇案从特定法文
化的意义脉络之网中拔出，孤零零
地投入另一个法文化之中，“奇”也
就隐没不见，而徒显其“怪”了。

所以秦涛直言，富勒的“洞穴
奇案”并非用以衡量一切法文化成
色的试金石。恰恰相反，“洞穴奇
案”是为现代西方的法律文明量身
定制、精心织就的。“洞穴奇案”的
一切细节，都是西方法文化的产
物，都符合这个法文化的审美，所
以能令西方各个法学流派啧啧赏
叹、拍案惊奇。在他看来，自己提出
的“洞穴公案”并非要与“洞穴奇
案”相抗衡，也并不是后者的山寨
与舶来品，更应当被视为另一种写
法的《中国法思想史》。

秦涛相信，在当下和未来，仍
要去理解古人的法律思想，并注重
中西古今的比较。如果古代中国不
遭遇现代西方的法律文明，是永远
不会有人去研究古人的“法律思
想”的。法律史这门学问，正是在中
西法文化的比较中，逐步体认自身
特点而产生的。历史的力量，来自
其与流行的落差。他认为，古人的
法律思想对于今人而言是高度异
质的存在，足以拉伸今人的认知边
界，刺激今人“习以为常”“天经地
义”的思想惰性。至于古代的治象
与乱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今夕何
夕”的熟悉感。这可以让今人深思：
我们何种程度仍然生活在历史的
延长线上？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足以
声称我们是现代人？

作为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学者，
秦涛此前还著有《律令时代的“议
事以制”》《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
法统流变》等学术专著，另有《别
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黑白曹
操》《诸葛亮之道》等多本法学普及
类读物。《洞穴公案》则是他创作

“有趣的学术论著”的第一个尝试。
因为，在秦涛眼中，无论如何，“趣”
才是学问之途永不匮竭的原动力。

在他看来，内容为王，学术表
达的形式应当是为内容服务的。学
者应当为自己想表达的内容，量身
打造一种最熨帖的表达形式，而非
削足适履。“今后若学力足够，我也
许会探索更具原创性的表达形
式。”秦涛说。

（作者为书评人）

【相关阅读】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秦涛的新书《洞穴公案》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
“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
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
突。通过对虚构案件的辩论，进而深入探究传统中国法哲学如何应对“绝境之下杀死、食用一个人，
以保全更多人”的司法审判难题，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诸多方面。

中国式“洞穴奇案”
如何解

《洞穴公案：

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

秦涛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代的身分与审判》

柳立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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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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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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